附件1
“惠企质量贷”金融支持政策
 
“惠企质量贷”产品分为三类，即：“惠企质量贷1”“惠企质量贷2”和“惠企质量贷3”。支持对象和贷款产品特点如下：
一、“惠企质量贷1”支持对象
获得中国质量奖（包括提名奖）、国家标准创新贡献奖、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的企业；承担国际、全国标准化技术组织秘书处工作的企业；企业标准“领跑者”获奖企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第一起草单位（企业）。
贷款产品特点：单户贷款额度可达3000万元，贷款利率不超过放款银行贷款利率平均水平。对于单户贷款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的，鼓励各合作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优化信用评估模型，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扩大信用贷款投放占比。
二、“惠企质量贷2”支持对象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承担企业；盟市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蒙”字标认证获证企业；获得自治区专利奖的企业；自治区对标达标示范企业；承担自治区标准化技术组织秘书处工作的企业；参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质量强企强链相关工作，开展技术创新和质量攻关成效突出的企业；近两年参加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且结果为满意的企业。
贷款产品特点：单户贷款额度可达2000万元，贷款利率不超过放款银行贷款利率平均水平，对于单户贷款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的，鼓励各合作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优化信用评估模型，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扩大信用贷款投放占比。
三、“惠企质量贷3”支持对象
自治区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承担企业；自治区高质量标准体系主要承担单位；旗县（市、区）级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设置首席质量官的企业；通过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的企业。
贷款产品特点：单户贷款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贷款利率不超过放款银行贷款利率平均水平，鼓励各合作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优化信用评估模型，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扩大信用贷款投放占比。
注：各合作银行可根据企业类型、经营规模、风险状况、贷款用途等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对各类支持对象的贷款额度，补充抵押担保等措施缓释风险。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原则上不超过放款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平均水平，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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